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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办发〔2022〕5 号 

 
   

 
 

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，各园区党工委和

管委会，区各部委办局，各区管国有企业、区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支持人才购买商品住房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办公室 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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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快“美丽常州金坛样板”建设，优化人才创新创

业发展环境，完善人才商品房供给制度，根据《区委办公室区政

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实施新时代“金沙英才计划”加快打造人才

友好型城市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坛办发〔2022〕4 号）要求，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在我区注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企业（垂直管理的除外）引进

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全日制本科生及相当层次的人才。 

二、支持条件 

1. 人才引进后 3 年内首次购买金坛区商品住房（人才单独

购买或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共同购买）； 

2. 在金坛连续缴纳社保 6 个月以上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符合条件的人才按照“从高从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，可任选

以下一种支持方式。 

（一）定向限价房 

对指定区域且面积不超过 100 ㎡的商品住房，在市场销售价

的基础上，给予博士研究生和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才 7

折优惠；硕士研究生、高级技师和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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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8.5 折优惠；全日制本科生、技师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

人才 9 折优惠。 

（二）共有产权房 

人才与区管国有企业共同购买区管国有企业所持的部分商

品住房并共同持有产权。其中，博士研究生和具有正高级专业技

术资格的人才占比 70%；硕士研究生、高级技师和具有副高级专

业技术资格的人才占比 75%；全日制本科生、技师和具有中级专

业技术资格的人才占比 80%。 

购房网签备案之日起满 2 年，人才可按照原交易价和现市场

评估价“孰低”原则，回购区管国有企业所持产权。自购房网签

备案之日起，连续在坛工作并缴纳社保满 8年，人才可无偿获赠

区管国有企业所持产权。 

（三）安家补贴 

在享受常州市级购房资助基础上，补齐给予博士研究生和具

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才 25 万元安家补贴；补齐给予硕士

研究生、高级技师和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才 8 万元安家

补贴；补齐给予全日制本科生、技师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

人才 5 万元安家补贴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1. 制定方案。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管国有企业会同相

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制定支持方案。 

2. 注册认证。符合条件的人才登录“金沙英才就业创业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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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”注册并实名认证，提出申请。 

3. 数据比对。运用金保数据系统数据、房产交易数据等检

索比对，审核申请人的社保、学历、房产等相关信息。 

4. 购房支持。按照支持方案，发放安家补贴或组织人才选

购商品住房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 本细则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后购买的商品住房。 

2. 人才引进时间以在我区缴纳社保时间计算。 

3. 本细则适用对象包括取得经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士学位

及以上和职业技能证书的，以及离开金坛 3 年再回金坛工作的人

才。 

4. 申请时，本人及配偶在金坛区域范围内无不动产（房产）

登记、交易记录和有效的商品住房网签记录。享受“定向限价房”

“安家补贴”支持的，自购房网签备案之日起 5 年内；享受“共

有产权房”支持的，自购房网签备案之日起 2 年内，所购住房不

能上市交易、转让、抵押（按揭除外）。 

5. 持“金沙英才”铂金卡、金卡、银卡的，一般按照最高

格次享受政策支持，并对指定新建商品住房享有优先购买资格。

同时，可不受社保限制，但需在我区缴纳个税。 

6. 我区教育、卫生机构引进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在

坛落户的教育、卫生人才，可参照执行（已享受教育、卫生专项

人才政策支持的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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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申请人通过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等取得支持的，取消享

受支持资格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8.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期间如遇上级及区级

相关政策变动，将作相应调整。未尽事宜，由区人才办、区人社

局、区住建局负责解释。 

咨询电话：区住建局  82698220 

区人社局  82826851 

城开公司  82831135 

监督电话：区人才办  828222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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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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